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挂牌出让须知 
 

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《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

卖挂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国土资发〔2003〕197号）和《自

然资源部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交易规则的通知》（自然资规

〔2023〕1号）《自然资源部关于深化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

项的意见》（自然资规〔2023〕6号）等相关规定，经楚雄州人

民政府批准，楚雄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楚雄州公共资源交易

中心以挂牌方式公开出让云南省禄丰县恐龙山镇阿纳地热资源

勘查的 1宗探矿权。 

一、出让人和交易平台 

出让人：楚雄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

交易场所：楚雄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

交易平台：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 

本次探矿权挂牌出让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和诚实信用的

原则。 

二、出让探矿权的基本情况 

序
号 位置 探矿权

名称 
类
型 

拟设探
矿区面
积（km2） 

勘查 
矿种 

拟出让
探矿权
年限
（年） 

拟出让
起始价 
（万元） 

竞买履
约保证
金 

（万元） 

1 

楚雄州禄
丰市恐龙
山镇阿纳
村民委员
会 

云南省
禄丰县
恐龙山
镇阿纳
地热资
源勘查 

新
立 

3.68平
方公里 地热 5年 5 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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挂牌探矿权拐点坐标（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） 

2000 

国家大

地坐标

系 

经纬度坐标 

拐点坐标 经度 纬度 

矿 1 102.0405963  24.5855949  

矿 2 102.0405959  24.5844767  

矿 3 102.0355602  24.5844702  

矿 4 102.0355602  24.5842254  

矿 5 102.0348953  24.5842254  

矿 6 102.0348953  24.5915256  

矿 7 102.0422955  24.5915256  

矿 8 102.0422955  24.5935254  

矿 9 102.0536953  24.5935254  

矿 10 102.0536953 24.5842254  

矿 11 102.0506954  24.5842254  

矿 12 102.0506954  24.5853252  

矿 13 102.0436955  24.5853252  

矿 14 102.0436887  24.5855920  

矿 15 102.0405884  24.5855949  
 

四、挂牌文件的获取及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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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企业，具备探矿权申

请资质条件的公司，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探矿权挂牌出让竞买，

只接受单独竞买，不接受联合体竞买。 

意向竞买人可在公告期间内登录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

网，下载挂牌出让文件（具体包括： 

1.探矿权挂牌出让须知； 

2.竞买申请书； 

3.竞买报名表； 

4.竞买声明； 

5.竞买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； 

6.竞买授权委托书； 

7.竞买人自愿承担风险责任承诺书）。 

五、报名、竞买履约保证金缴纳和资格审查 

（一）报名及报名资料 

意向竞买人可于 2023 年 12 月 8 日至 2023 年 12 月 25 日

17:00时止（节假日除外），登录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进

行用户注册并办理 CA数字证书，持 CA数字证书登录报名，并

按要求上传报名材料，包括： 

1.探矿权竞买申请书、报名表、竞买声明和自愿承担风险责

任承诺书； 

2.《营业执照》正副本（未办理五证合一的须提交营业执照、

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）或非营利法人中的事业单位法

https://ggzy.yn.gov.cn/homePage#/homePage%EF%BC%89%EF%BC%8C%E9%80%89%E6%8B%A9%5C
https://ggzy.yn.gov.cn/homePage#/homePage%EF%BC%89%EF%BC%8C%E9%80%89%E6%8B%A9%5C
https://ggzy.yn.gov.cn/homePage#/homePage%EF%BC%89%EF%BC%8C%E9%80%89%E6%8B%A9%5C
https://ggzy.yn.gov.cn/homePage#/homePage%EF%BC%89%EF%BC%8C%E9%80%89%E6%8B%A9%5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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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证书； 

3.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身份证（或授权委托书、委托代理人

身份证）； 

4.信誉良好的证明材料（本公告中第三条（三）规定的查询

网站彩页截图并加盖公章）； 

5.竞买履约保证金缴纳收据，意向竞买人缴纳保证金银行账

户名称必须与报名单位名称一致； 

6.提供注册资本金不少于 500万元（含）的相关证明材料。 

7.出让人通知需提交的其他资料。 

（二）竞买履约保证金的缴纳： 

竞买履约保证金为人民币 4 万元（大写：肆万元整），竞

买履约保证金必须在报名时限截止（以交易信息网到账时间为

准）前存入指定保证金专户；竞买人的竞买履约保证金不得以

分公司、办事处或其他机构的名义缴纳。 意向竞买人缴纳保证

金银行账户名称必须与报名单位名称一致。 

账户名称：楚雄彝族自治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保证金专户 

开户银行：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楚雄牡丹支行 

账    号：2516032429200084317 

（三）资格审查 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为无效申请： 

1.具有出让公告中联合惩戒情形的； 

2.申请人不具备竞买资格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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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未按规定缴纳竞买履约保证金的； 

4.申请文件不齐全或不符合规定的； 

5.委托他人代理，委托文件不齐全或不符合规定的； 

6.申请资料在报名截止日期后提交的； 

7.申请资料字迹不清，无法辨认的； 

8.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。 

所有意向竞买人可登录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查询资

格审查结果。如显示为“未通过”，需按要求重新提交资料，

并在截止时间内完成。资格审查不合格的，将不能参加本次网

络挂牌出让活动。 

（四）确认竞买人资格 

意向竞买人缴纳竞买履约保证金且资格审查通过的，将收

到《资格确认书》，取得竞买资格后，竞买人可在挂牌时间内

登录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进行报价操作。 

（五）答疑及现场踏勘 

申请人对挂牌公告出让文件有疑问的，可在 2023 年 12 月

25 日 17:00 时前以书面材料形式送达楚雄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进行咨询解疑。需要到现场踏勘标的物的，由竞买申请人自行

前往，费用自理，出让人提供矿区范围坐标及相关资料。 

六、本次挂牌活动具体时间 

公告时间：2023年 11月 24日至 2023年 12月 25日（节假

日除外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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挂牌时间：2023 年 12 月 26 日至 2024 年 1 月 9 日，9:00

至 17：00时止（节假日除外）。 

挂牌地点：楚雄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

报名时间：2023年 12月 8日至 2023年 12月 25日，9:00

至 17：00时止（节假日除外）。 

报名平台：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 

https://ggzy.yn.gov.cn/homePage（进入后切换地区至楚雄州

本级） 

七、竞价规则 

（一）本次探矿权挂牌出让采用无底价挂牌方式公开出让，

符合资格的竞买人可在挂牌时间内（2023年 12月 26日至 2024

年 1月 9日 9:00至 17:00时），可多次报价，加价幅度为 1万

元/次或其整数倍，最终以“最高报价者得”原则确定竞得人。 

（二）挂牌期限届满，宣布最高报价及其报价者，并询问

竞买人是否愿意继续竞价。有愿意继续竞价的，以当时的最高

挂牌价为起始价进行现场网上限时竞价。 

（三）有意愿参与网上限时竞价且符合资格的竞买人必须

于 2024年 1月 9日 16:30前准时到楚雄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6

楼 6006室，自备电脑及 CA数字证书，登录交易系统进行网上

限时竞价确认，竞买人须在网上挂牌期至少进行过一次有效报

价才有资格参与限时竞价。交易系统将在挂牌期限届满后自动

转为限时竞价，因本项目采用网络竞价的方式进行交易，请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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买人提前为参与网上竞价的电脑正确安装好驱动程序并进行电

脑环境检测确保无误。 

（四）限时竞价周期为 2 分钟，如限时竞价周期内如出现

最新、最高有效报价，则进入新的限时竞价周期；在一个限时

竞价周期内如未出现新的最高有效报价，则竞价结束。 

（五）确定竞得人后，出让人与竞得人在 24小时之内签订

《成交确认书》，成交结果对竞得人和出让人均具有法律效力。 

（六）出让结果公示：本次探矿权挂牌出让结束签订成交

确认书后 5 个工作日内，在自然资源部网站、楚雄州自然资源

和规划局门户网站、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发布本次探矿

权挂牌出让成交结果，公示期为 10个工作日，竞买人请注意查

看。 

（七）签订合同：成交结果公示期间无异议的，出让人与

竞得人依据《成交确认书》签订《探矿权出让合同》 

八、相关费用缴纳规定 

（一）本次探矿权出让收益根据出让公告的约定，需在签

订《矿业权出让合同》后一次性全额缴清。 

（二）矿业权占用费不包含在本次探矿权出让收益中。 

（四）探矿权出让收益不包含竞得人在办理探矿权登记手

续及矿山勘查活动中按法律法规规定缴纳的其他费用。 

九、特别告知 

（一）竞买成交后，竞得人须按签订的《探矿权出让合同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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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挂牌出让公告、竞买文件载明的相关条款缴纳款项后，提交

齐备的申请资料到楚雄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理探矿权登记。 

（二）在矿山开展勘查前竞得人需按相关法律法规取得环

保、林业、用地、水利、安全等与矿山勘查工作相关的许可手

续，方可进行勘查活动。 

（三）探矿权进场道路可能会占用出让探矿权矿区范围附

近村组土地，竞得人需考虑水保、环保对他人影响等问题；探

矿权出让后，一切问题均由竞得人自行协商处理、自行承担竞

买风险。 

（四）因不可抗力的影响导致后续无法开采的，由竞得人

自行承担后果。本公告、探矿权挂牌出让须知等出让文件未尽

事宜，按现行矿产资源管理政策规定办理。 

十、注意事项 

（一）确定竞得人后，竞得人与出让人签订《成交确认书》。

委托他人代签的，须提交法定代表人亲笔签名并盖章的授权委

托书。《成交确认书》对出让人和竞得人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

出让人改变竞买结果的，或者竞得人放弃竞得矿权的，应承担

法律责任。 

（二）竞得人签订《成交确认书》并公示 10个工作日后，

持《成交确认书》与出让人签订《探矿权出让合同》，按《云

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精简调整矿业权登记等事项申请资料的通

知》（云自然资〔2023〕95号）要求提交齐全的登记资料，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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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颁发勘查许可证。 

（三）竞得人缴纳的竞买履约保证金，在签订《探矿权出

让合同》并缴清探矿权出让收益后 5 个工作日内原路退还；未

竞得人缴纳的竞买履约保证金，在竞买活动结束后 5 个工作日

内原路退还。 

（四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出让人应当在挂牌开始前终止

挂牌活动，并通知竞买人： 

1.竞买人串通损害国家利益、社会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的； 

2.出让方工作人员私下接触竞买人，足以影响竞买公正性

的； 

3.应当依法终止竞买活动的其他情形。 

（五）竞得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视为违约，出让人可取

消其竞得人资格，竞买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： 

1.竞得人逾期或拒绝签订《成交确认书》的； 

2.竞得人不能在规定时间内付清全部探矿权出让收益的； 

3.竞得人反悔或无故退出的； 

（六）挂牌不成交的，应当按规定重新组织出让。 

（七）参加竞买活动的人员，应遵守现场的纪律，服从管

理人员的管理。 

（八）出让人对本《须知》有解释权，未尽事宜依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、《矿业权交易规则》和《云南省

矿业权交易办法》等规定和《探矿权出让合同》的约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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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因交易系统故障，造成交易中断或不能如期进行的，

出让人应作出继续或终止交易的决策，并进行告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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